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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22年12月13日证监许可[2022]3110号文

准予注册，本基金基金合同自2023年2月14日起正式生效，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华夏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

之日起三年后的年度对应日（年度对应日指某一个特定日期在后续年度中的对应日

期，如年度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

基金合同自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2026年2

月24日（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

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本基金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2026

年2月24日，自2026年2月25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

法律意见。 

一、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7697 

各份额类别简称

及基金交易代码 

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发起式 A 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发起式 C 

017697 01769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 年 2 月 14 日 

基金管理人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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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基金合同自2023年2月14日起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数为

26,416,105.22份（含募集期间利息结转的份额），有效认购户数为2,359户。 

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之

日起三年后的年度对应日（年度对应日指某一个特定日期在后续年度中的对应日期，

如年度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基金

合同自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2026年2月24

日（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触发

上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本基金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2026年2月

24日，自2026年2月25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三、财务会计报告 

（一）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6年2月2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26 年 2 月 24 日 

资 产：  

货币资金 15,443,431.32 

结算备付金 804,941.96 

存出保证金 89,693.65 

交易性金融资产 37,529,385.98 

其中：股票投资 37,529,385.98 

            基金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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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其他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清算款 6,962,734.11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60,830,187.02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15,775,287.56 

应付管理人报酬 62,340.09 

应付托管费 10,390.03 

应付销售服务费 24,071.73 

应付投资顾问费 -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193,432.04 

负债合计 16,065,521.45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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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基金 38,167,639.50 

未分配利润 6,597,026.07 

净资产合计 44,764,665.5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0,830,187.02 

注：①报告截止日 2026年 2月 24日（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1862

元，C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1647 元，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额为 38,167,639.50 份（其中 A 类基金份额

14,524,052.89 份，C 类基金份额 23,643,586.61 份）。 

②本基金截至最后运作日的财务报表以清算基础编制。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已对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清算情况 

自2026年2月25日起至2026年3月23日止为本基金清算报告期，基金财产清算组按

照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全部工作按清算原则和

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一）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

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最后运作日资产清算情况 

截至清算报告期结束日（2026年3月23日），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部分资产尚未收

回。为了提高清算效率，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财产，本基金管理人以自有

资金对尚未收回的银行存款应计利息、结算备付金及其应计利息、存出保证金及其应

计利息进行垫付，该垫付资金将于收回款项、结息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各项资产清

算情况如下：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为人民币15,443,431.32元，其中包含应计活期存款

利息为人民币10,617.65元，该利息已由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3月12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至

托管账户。 



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7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及其应计利息为人民币804,941.96元，已由基金

管理人于2026年3月12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及其应计利息为人民币89,693.65元，已由基金管

理人于2026年3月12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股票投资，金额为人民币37,529,385.98

元，至2026年3月6日已处置变现，处置产生的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36,006,785.17元，

该款项至2026年3月9日已划至托管账户。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清算款为人民币6,962,734.11元，该款项已于2026年2月

25日划至托管账户。 

（三）最后运作日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15,775,287.56元，该款项至2026年2月

26日已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62,340.09元，该款项已于2026年3

月6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10,390.03元，该款项已于2026年3月6日

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24,071.73元，该款项已于2026年3

月6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93,432.04元，其中包含预提信息披露费

人民币11,800.00元、应付交易费用人民币180,214.57元、应付赎回费人民币1,417.47

元，以上款项至2026年3月13日均已支付。 

（四）本次清算报告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26年2月25日起 

至2026年3月23日止 

清算报告期间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注1） 8,250.17 

2、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收益（注2） -1,538,6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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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收入（注3） 6,126.18 

清算收入小计 -1,524,288.95 

二、清算费用 - 

        1、审计费（注4） 7,900.00 

        2、律师费（注5） 9,000.00 

清算费用小计 16,900.00 

三、清算净收益 -1,541,188.95 

表中相关项目具体说明如下： 

注 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计提的自 2026 年 2 月 25 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23 日止清算

报告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及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注 2：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收益系清算期间卖出股票成交金额减去卖出基金最后运作

日的股票估值总额及卖出股票产生的交易费用后的差额。 

注 3：其他收入系基金赎回费归入基金资产的收入。 

注 4：审计费系清算期间由于基金清算产生的审计费。 

注 5：律师费系清算期间由于基金清算产生的律师费。 

（五）截至本次清算报告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6年2月24日基金净资产 44,764,665.57 

减：最后运作日有效赎回、转换转出申请对应赎回款 4,750,873.34 

加：清算报告期间净收益 -1,541,188.95 

二、2026年3月23日基金净资产 38,472,603.28 

截至本基金清算报告期结束日2026年3月23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38,472,603.28元。自清算报告期结束日次日（2026年3月24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

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等产生的利息亦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六）基金清算报告的告知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备案后本清算报告将向基

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

规定及时进行剩余财产分配。 

五、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9 

 

1、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的法律意见 

（二）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三）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备查文件。 

 

 

华夏新材料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组 

二○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